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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交通运输厅文件

粤交运〔2022〕290 号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转发交通运输部办公厅

关于进一步做好道路客运安全管理

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交通运输局，省道路运输事务中心：

现将《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道路客运安全管理

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交办运函〔2022〕974 号）转给你们。请各地

结合实际全力做好汛期、暑期道路客运安全管理相关工作，以及

常态化〓情防控形势下推动客运行业复工复产和助企纾困帮扶

工作。

请省道路运输事务中心加强督促指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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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交办运函〔2022〕974 号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

2022 年 7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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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 2022 年 7月 1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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